

陕食药监函〔2018〕240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477号建议答复的函

田少库代表：

您提出的《“月子会所的隐忧”及对月子会所入行完善及监管的建议》（第47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建议中提到的，月子会所的监管涉及卫生、工商、食品、人社等多个部门，根据职能分工，我局仅就月子会所附设的餐饮加工场所的监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和摸底。根据已掌握的情况看，“月子会所”餐饮加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厨房卫生条件不达标，缺乏基本的保证饮食卫生保障的设施，如消毒设施、防鼠、防尘、防蝇等三防设施，不具备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基本条件，无法保证饮食卫生。

二是从业人员缺少食品安全法规知识培训，没有持有效健康证明，随意上岗，加之经营者管理方法欠规范，整个业态呈现杂乱无序状态。

三是对产妇的月子餐和员工餐没有明确分区，原材料和加工工具混用，餐具消毒流于形式甚至不消毒，使用有色塑料袋等非食品包装材料，原料采购环节无从有效监管，全凭经营者的自我良心，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根据您的建议和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将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广泛调研，探索长效监管机制。主动与卫生、工商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在全面掌握我省月子会所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法规，细化审批条件，提高准入门槛，使我省月子会所既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又兼顾餐饮服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规范月子会所的经营行为。

二是组织开展月子会所餐饮安全专项治理。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配合卫生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月子会所”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的要求其进行整改，整改后达到基本食品安全条件的月子会所由其所在的街道或乡镇政府予以登记备案，对不具备基本条件、拒不整改或经整改后仍达不到基本条件的月子会所，坚决禁止其提供餐饮服务。

三是加大对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每年一次的“食品安全周”活动，通过印发宣传资料、专题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同时，强化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指导月子会所开展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增强食品安全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四是认真履职尽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增加对月子会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频次，对违法行为严格依法予以查处，必要时予以新闻曝光。

五是鼓励群众投诉举报，通过12331投诉举报平台进行举报，对不符合条件提供餐饮服务的，依法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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